南昌航空大学
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NCHU）开放基金面向国内外教学人员开放，主要用于资助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方面的改革和创新研究。为使开放基金用好，充分发挥基金的作用，特制定管理条例如下：
一、开放基金的资助对象：
    凡具有中级职称以上国内外的从事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人员或获博士学位人员均可在本实验中心开放基金项目指南范围内申请开放基金。
二、开放基金的申请
   1、实验中心每年公布一次开放基金选题指南。
   2、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须按申请书格式认真填写基金申请书，于每年向实验中心提出申请。特殊情况可随时受理。
   3、每年由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召集学术委员会会议，对各项申请进行评审，确定资助项目及经费，遇特殊情况不能召开会议时，可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评审。
   4、获准资助的课题负责人凭通知办理有关手续。经评审通过予以立项的开放基金课题项目必须填写计划（任务）书，经实验中心主任审查签字后生效。计划（任务）书一式三份，二份交实验中心保管，一份由课题负责人保存。填写计划（任务）书后，课题负责人凭实验中心开具的开放基金立项拨款单到学院财务处领取课题本。
三、开发基金使用范围
1、与获资助项目直接有关的研究费用，如材料费、加工费、实验费、水电费、差旅费、消耗品购置费、小型仪器添置费等。
2、与获资助项目直接有关的学术活动、调研费，资料、论文的打印复制、版面费。
3、与获资助项目直接有关的费用。
四、开放基金使用及管理办法
1、课题完成期限一般为2年（具体期限按获准资助课题的批准书规定为准），必须持续较长时间的重大课题，可分阶段申请，资助项目基金一次核定，分年度下拨。开放基金拨款计划原则上为第一年度50%；第二年度（中期检查合格后）50%。
2、每年获准项目，经费的使用权由项目负责人掌握。

3、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在南昌航空大学计财处使用。

4、研究项目结束后所余经费、原材料、仪器器材等一律交回学校。实验中心将根据项目完成情况给项目组成员适当的奖励。

5、如检查发现研究项目中断或无法进行，未按规定提交执行情况报告、工作小结等，经实验中心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可以中止该项目基金的使用或取消原批准的经费。

6、对于违反开放的基金管理条例经费开支，实验中心主任有权制止并追究当事人责任。

7、开放基金的项目组长必须负责以第一单位为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NCHU）名义发表若干篇与课题有关的高质量论文，并注明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NCHU）开放基金资助。

五、开放基金课题和成果管理

   1、凡由本实验中心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每年度必须按时提交年度进展情况报告。

   2、课题结束后，必须向实验中心提交研究工作总结，学术论文或报告，课题工作过程中的原始资料、档案及目录。

   3、实验中心每年评选出一项特别优秀的研究成果，并纳入下一次资助计划，优先获得滚动资助。

4、鼓励国内外学者与实验中心的研究人员联合申请本实验中心开放基金课题。

六、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NCHU）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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